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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二〇一九年第一次A股类

别股东大会及二〇一九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一、 会议时间：2019 年 4 月 26 日（星期五）10 时 00 分召开 

 

二、 会议方式：采取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形式 

 

三、 会议召集人：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中远海控”、“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四、 股权登记日：2019 年 3 月 26 日（星期二） 

 

五、 会议地点：上海市东大名路 1171 号上海远洋宾馆 4 楼海韵厅、

香港皇后大道中 183 号中远大厦 47 楼会议室 

 

六、 大会审议事项 

（一）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H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

要的议案（逐项表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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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目的 √ 

1.02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范围和核实 √ 

1.03 激励工具及标的股票的来源、数量与分

配 

√ 

1.04 股票期权的有效期、授予与行权安排 √ 

1.05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与激励收益 √ 

1.06 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与生效条件 √ 

1.07 股票期权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 

1.08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 

1.09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特殊情况的处理 √ 

1.10 股权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经

营业绩的影响 

√ 

1.11 股权激励计划的制定、审批、授予和行

权流程 

√ 

1.12 股权激励计划的管理与变更 √ 

1.13 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的披露 √ 

2 关于《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期权计划管理办法（草案）》的议案 

√ 

3 关于《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草案）》

的议案 

√ 

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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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人士全权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二）2019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

要的议案（逐项表决） 

√ 

1.01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目的 √ 

1.02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范围和核实 √ 

1.03 激励工具及标的股票的来源、数量与分

配 

√ 

1.04 股票期权的有效期、授予与行权安排 √ 

1.05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与激励收益 √ 

1.06 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与生效条件 √ 

1.07 股票期权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 

1.08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 

1.09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特殊情况的处理 √ 

1.10 股权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经

营业绩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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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股权激励计划的制定、审批、授予和行

权流程 

√ 

1.12 股权激励计划的管理与变更 √ 

1.13 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的披露 √ 

2 关于《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期权计划管理办法（草案）》的议案 

√ 

3 关于《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草案）》

的议案 

√ 

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

权人士全权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 

 

（三）2019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H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

要的议案（逐项表决） 

√ 

1.01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目的 √ 

1.02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范围和核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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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激励工具及标的股票的来源、数量与分

配 

√ 

1.04 股票期权的有效期、授予与行权安排 √ 

1.05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与激励收益 √ 

1.06 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与生效条件 √ 

1.07 股票期权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 

1.08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 

1.09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特殊情况的处理 √ 

1.10 股权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经

营业绩的影响 

√ 

1.11 股权激励计划的制定、审批、授予和行

权流程 

√ 

1.12 股权激励计划的管理与变更 √ 

1.13 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的披露 √ 

2 关于《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期权计划管理办法（草案）》的议案 

√ 

3 关于《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草案）》

的议案 

√ 

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

权人士全权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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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资料 

议案一 

 

关于《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 

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公司建立、健全激励

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公司中高层管理人才及核心技术人才的积极性，

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依据《公

司法》、《证券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

法》、《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

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

司章程》，并结合公司目前执行的薪酬体系和绩效考核体系等管理制

度的实际情况，制定并修订了《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董事会建议向

475 位激励对象（不包括预留期权激励对象）授出股票期权，包括本

公司九位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附属公司的 13 位高级管理人

员及本集团的 453位其他业务及技术关键人员。预留期权的合资格激

励对象将在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2 个月内

由董事会参照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的确定基准予以确定。

假如预留期权的合资格激励对象未能于上述 12 个月期间内确定，预

留期权将告失效。根据国务院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为维护中小

投资者利益，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针对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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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有关事宜作出了关于保证公司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切实履行的承

诺。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为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其个人

行权比例除满足个人绩效考核要求外，还需与本公司填补即期回报措

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详见本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于 2019 年 3 月 6 日披露的《中远海控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和《中远海控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摘要公告》及

2019年 3 月 18日披露的《中远海控 H股股东通函》。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已经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6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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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办

法（草案）》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 

为保证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顺利实施，根据《公司法》、《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制定《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期权计划管理办法（草案）》，详见本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4 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中远海

控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草案）》。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https://www.jianweidata.com/Home/FilingDetail?key=aa6uXm0uO3C1QDWohJC2zy7+IUaHxVgLxhHWTaxA7K6k+XWrSKgKCw==&sector=1&ss=&cm=&cs=
https://www.jianweidata.com/Home/FilingDetail?key=aa6uXm0uO3C1QDWohJC2zy7+IUaHxVgLxhHWTaxA7K6k+XWrSKgKCw==&sector=1&ss=&cm=&cs=
https://www.jianweidata.com/Home/FilingDetail?key=aa6uXm0uO3C1QDWohJC2zy7+IUaHxVgLxhHWTaxA7K6k+XWrSKgKCw==&sector=1&ss=&cm=&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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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办法（草案）》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 

为保证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顺利实施，达到保障股东权益、促进公

司发展、有效激励公司员工的目的，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国

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关于规范国有控

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期权计划（草案）》及《公司章程》，制定《中远海运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期权计划实施考核办法（草案）》，详见本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4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

的《中远海控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草案）》。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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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 

为有效落实、执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现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

全权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事宜，具体授权包括但不限于： 

（一）授权董事会确定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二）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和激励对象符合授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

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需的全部事宜； 

（三）授权董事会对公司和激励对象是否符合行权条件进行审查

确认，并办理激励对象行权所需的全部事宜； 

（四）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在计划中

规定的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

配股等情形发生时，对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五）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

生控制权变更、合并、分立等事项或激励对象发生计划规定的离职、

退休、死亡等特殊情形时，处理激励对象获授的已行权或未行权的股

票期权； 

（六）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决定是否对

激励对象行权获得的收益予以收回； 

（七）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战略、市场环境等相关因素，对业绩

指标、水平进行调整和修改；在对标企业主营业务出现重大变化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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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具备可比性时对相关样本进行剔除或更换； 

（八）授权董事会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其他必要的管理； 

（九）董事会可以视情形授权董事会下设的薪酬委员会处理股票

期权的部分有关事宜，董事会授权薪酬委员会负责对激励对象考核工

作、在激励对象出现特殊情况时决定其期权份额的处置； 

（十）股东大会向董事会授权的期限为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

效期。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